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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政治大學畢業生學位服借用注意事項

民國 110年 10月 27日 11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總務會議修正通過 

民國 111年 11月 23日 111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總務會議修正通過第三～八點

一、為利本校畢業生借用學位服，俾作業程序有所依循，特訂定本注意事項。 

二、本校學位服借用以該學年度應屆畢業生為原則，每人限借一套；借用者須

繳納押金，押金金額為學士服每套新臺幣 800元、碩士服每套新臺幣 2,000

元、博士服每套新臺幣 6,000元。 

三、本校學、碩士學位服以班級團體借用為原則，博士學位服則以個人借用方

式辦理： 

(一)團體借用：請班代表最遲於每年公告集中辦理期間前一週，於線上填

具團體借用申請、持繳款單繳納押金後，印出團體借用申請表(借用

確認欄須由借用人親自簽名)再至洗衣部繳納清潔費（依洗衣部公告

定價），續將團體借用申請表繳交至財產組，即可依約定時間，於上

班日上午 8:30~11:30至指定地點領取學位服。

(二)個人借用：於公告辦理期間，於線上填具個人借用申請、持繳款單繳

納押金後，印出個人借用申請表（於申請人簽章處簽名）再至洗衣部

繳納清潔費（依洗衣部公告定價），續持個人借用申請表及學生證，

於上班日上午 8:30~11:30至指定地點領取學位服。

四、學位服借用、歸還時間與地點： 

(一)借用時間及地點：
1.每年 1月至 7月。
2.集中辦理期間：團體借用辦理時間依公告辦理；個人借用辦理期間
為畢業典禮前 2週。

3.借用地點為集英樓地下室倉庫。

(二)歸還時間及地點：
1.每年 7月 31日（含）前。
2.歸還地點為樂活小舖二樓洗衣部。

五、如於非公告集中辦理期間辦理學位服借用者，除押金及清潔費外，另須 
    繳納行政處理費每套新臺幣 100元。 
六、學位服歸還及退還押金： 

(一)團體借用：應由班代表收齊（系所辦公室得協助收集學位服）並清點

民國109年3月修訂

原借用件數無誤後，持團體借用申請表影本辦理一次性歸還。

理退還押金之依據。

(二)借用人須於歸還清冊清楚填寫歸還資料，以完成歸還程序，並作為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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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逾期未還者，每逾一日應繳納滯還金新臺幣 50元(例假日不計)，滯還金以

學位服賠償金額（同押金金額）為上限。借用學位服若有損壞或遺失，借

用人應另負賠償之責。 

八、本注意事項經總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
借用班級代表登入 iNCCU
至校務資訊系統 -學生資
訊系統進行線上申請

學位服團體集中借用流程圖

承辦單位 : 總務處財產組
聯絡分機 : 62801

點選借用者及其尺寸
確認申請

最遲於公告辦理期
間前一週提出申請

所有借用者都須繳納押金
博士服押金6000元
碩士服押金2000元
學位服押金800元

列印繳費單
(押金及行政處理費 )

未於限期完成繳費

繳費單失效
需重新申請

清洗費標準  : 
博士服250元
碩士服200元
學位服120元

倉庫開放時間為上班日

上午8:30~11:30。
倉庫詢問電話：63060

洗衣部營業時間為週一、三、五
10:30-17:30
洗衣部詢問電話：67125

公告受理集中借用期間
每年3月公告
每年4月中旬集中借用

請班代表先調查借用人
姓名、尺寸及確認有無
登錄退款帳號

     於限期內完成繳費

    ATM轉帳(含網銀)或

至第一銀行各分行臨櫃繳款

繳費狀態更新為已繳費後

列印申請表

完成所有借用者簽名

持申請表及繳費證明至洗衣部

(樂活小舖2樓)繳納清洗費

持申請表及繳費單至財產組

約定領取學位服日期

依約定日至倉庫

(集英樓地下室)領取學位服

完成借用



借用者登入 iNCCU
至校務資訊系統 -學生資
訊系統進行線上申請

學位服個人借用流程圖

承辦單位 : 總務處財產組
聯絡分機 : 62801

點選學位服尺寸
確認申請

每年1至7月開放借用

所有借用者都須繳納押金
博士服押金6000元
碩士服押金2000元
學位服押金800元

非個人集中辦理期間 (畢
業典禮前兩週 ), 借用者需
另繳納行政處理費100元

列印繳費單
(押金及行政處理費 )

未於限期完成繳費

繳費單失效
需重新申請

清洗費標準  : 
博士服250元
碩士服200元
學位服120元

洗衣部營業時間為週一、三、五

10:30-17:30
洗衣部詢問電話：67125

倉庫開放時間為上班日

上午8:30~11:30
倉庫詢問電話：63060

需確認有無登
錄退款帳號

完成借用

於限期內完成繳費

ATM轉帳(含網銀)或至

第一銀行各分行臨櫃繳款

繳費狀態更新為已繳費後
列印申請表

完成借用者簽名

持申請表及繳費證明至洗衣部

(樂活小舖2樓)繳納清洗費

持申請表、繳費證明及
學生證至倉庫

(集英樓地下室 )領取學位服



學位服歸還流程圖
承辦單位 : 總務處財產組
聯絡分機 : 62801

最遲於7月31日前歸還

歸還至洗衣部或倉庫 歸還至財產組

洗衣部營業時間為週一、三、五 10:30-17:30 / 洗衣部詢問電話：67125
倉庫開放時間為上班日上午 8:30~11:30 / 倉庫詢問電話：63060

學位服使用完畢

7月31日以前歸還 7月31日以後逾期歸還

由財產組計算
賠償金/滯還金

至出納組繳納

檢查是否損
壞或遺失

填寫歸還清冊

由財產組完成學位服
歸還登錄

辦理退還押金作業

是
否

賠償金額：

學士服每套800元(袍450元、
披肩150元、帽200元);
碩士服每套2,000元(袍1000元、
披肩800元、帽200元);
博士服每套6,000元(袍3,500元、
披肩1,500元、帽1,000元)。

滯還金：每逾一日（例假日不計）

應繳納滯還金新台幣50元，滯還
金以學位服賠償金額為上限。完成歸還


